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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复市营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企业复市营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基本要求、人员管理、服务管理、环境卫

生、消杀要求、安全生产保障、食品安全和服务提供。

本标准适用于餐饮企业复市营业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36758-2018 含氯消毒剂卫生要求

YY 0469-2011 医用外科口罩

YY/T 0969-2013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 第12号

T/MSXH-018-2019 餐饮业排油烟系统清洗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3.1

2019新型冠状病毒 2019 Novel coronavirus

冠状病毒（coronavirus）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respiratory and intestinal

diseases）的病原体。这类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a fringe of bulbous surface

projections），整个病毒颗粒就像一顶帝王的皇冠（royal crown），因此得名“冠状病毒”。感染症

状包括：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呼吸短促、呼吸困难等。2019年在武汉病毒性肺炎病例被发现，2020

年1月2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一种病毒，即2019-nCoV。

3.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新型冠状病毒对肺脏组织的损害引起的炎症，2020年2月8日国家卫健委决定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3.3

体温异常者 Abnormal body temperature people

检测体温超过37.3℃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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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餐饮企业必须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主动配合属地政府开展防疫检查，服从统一管理，发现疫

情问题立即报告并整改。

4.2 餐饮企业应快速响应疫情防控，成立由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等组成的疫情防控工作组，密切关

注国家权威发布以及疫情进展，为具体防护工作，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4.3 根据餐饮企业疫情防控指导意见要求，制定完备的疫情防控和复市营业方案，明确防控职责，细

化防控流程，实施专人专岗管理。

4.4 餐饮企业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日常监测、隔离观察、送医检测等措施，建立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

4.5 餐饮企业要严格落实配戴口罩、定时消毒等防控措施，储备足量防护物资，加强公共卫生管理。

4.6 餐饮企业复市营业使用的测温仪、口罩、手套、84消毒液、75%酒精等防疫物资应分别符GB/T 36758、

YY/T 0969、YY 0469 等标准要求。

4.7 餐饮企业复市营业应提前采购数量充足的口罩、酒精、消毒水、洗手液等防护用品，配备体温计。

4.8 餐饮企业从业人员复市营业前应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培训，由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指导。餐饮企业

做好自查工作，自查工作主要包含食品安全隐患排查、设施设备安全及卫生安全，相关要求参照以下要

求执行。

5 人员管理

5.1 信息采集

5.1.1 建立全体员工健康档案，掌握员工近期外出情况（所到区域、是否去过医院、是否接触疑似患

者、是否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相关症状），并做汇总登记，员工应予配合并不得隐瞒与疫情有

关的情况。

5.1.2 对于外地返岗员工，特别是到过疫情发生地区、与疫情发生地区人员有过接触、与确诊病例有

接触等情况，应按规定及时向当地防疫、社区、街道等相关部门报备，并按规定隔离观察 14 天，待确

认传染风险排除后再行返岗。

5.1.3 对于发现有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人员，应向所属地政府报告，并协助做好隔离、送医等相

关工作，做到发现报告到位。

5.2 上岗管理

5.2.1 员工需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5.2.2 员工第一天上班应填写餐饮企业复工人员信息表（参见附录 A）和餐饮企业复工人员个人承诺

书（参见附录 B）。

5.2.3 员工每日应提前 10min 上班进行晨检，经体温检测和健康检查正常方可进入工作区域，按要求

先进行自我消毒防护处理，做好记录。

5.2.4 上岗期间工作人员必须自始至终佩戴口罩（普通一次性口罩佩戴不超过 4h），穿工作服，接触

直接入口食品的员工需佩戴一次性手套，同时，工作人员之间及与就餐人员之间尽量保持 1.5m 以上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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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员工除戴口罩外、每次服务前、服务后均要洗手消毒，手部清洗消毒参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 第 12 号）的附录《餐饮服务从业人员洗手消毒方法》，尤

其注意在工作前、操作后、如厕后等，切实加强个人卫生和安全防护。

5.2.6 员工每人应配备有两套以上工作服，以保证每日工作结束后洗涤并消毒使用。建议采用煮沸的

方式在 100℃的沸水中煮 15min。

5.2.7 制定员工档案管理制度，形成每日一报送制度，档案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每日出勤人员姓名、

身体状况、工作岗位等。

6 服务管理

6.1 顾客管理

6.1.1 门店入口处宜配备体温检测设备、消毒剂、口罩，专人对到店消费者进行体温测量和用 75°酒

精消毒手部，对未戴口罩人员发放口罩，并指导其规范佩戴。发现有发热（体温超过 37.3℃）、感冒、

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提醒其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居家隔离措施或就医。

6.1.2 建议顾客尽量采用网上银行和扫码支付等非接触式的方式进行支付，减少人员接触。

6.1.3 对入店消费者进行登记，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联系方式、到店体测温度、消费者声明没有

去过疫区以及与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触、外地回连人员已过 14 天隔离期等。格式见表 1。

表1 消费者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方式
到店体测

温度

有无去过

疫区

有无接触新冠

病毒感染者

是否外地

回连

隔离天数

（是外地回连填写）

注：本人承诺以上填报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6.2 用餐管理

6.2.1 在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企业不得承办群体性聚餐宴席，暂停包房聚餐服务，堂食餐桌间距不少于

1.5m。同时，餐厅员工要安排引导顾客分散就餐，每个餐桌配备 75%酒精消毒剂，指导顾客就餐前清洁

消毒双手。

6.2.2 鼓励餐饮企业采用分餐、套餐、外带、外卖等方式分散供餐用餐。

7 环境卫生

7.1 场所设施卫生

7.1.1 经营场所宜采用自然通风或者机械换气方式，并及时进行空气消毒。

7.1.2 洗手间配备洗手池及洗手液，每日对洗手间内物体表面使用含氯消毒液浓度为 250～500mg/L

进行擦拭，每日不少于一次。未配备洗手间的企业应配备免洗手部消毒液。

7.1.3 门把手、柜台、楼梯扶手等每天至少在营业前和营业后各用消毒水擦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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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就餐区每日开店前和闭店后，应进行一次全面消毒，并在就餐区醒目位置张贴消毒标识。

7.2 物品卫生

7.2.1 餐厅里使用的桌布、毛巾，用高温蒸煮 15min 以上进行消毒，或在 75℃热水中洗涤 30min 以上。

7.2.2 餐厅里使用的桌椅在用餐人员结束用餐后用消毒剂喷洒表面或擦拭。

7.2.3 对工作台面、门把手、电话机、开关等日常可能接触使用的物品表面进行消毒杀菌。

7.2.4 营业结束后，应对垃圾桶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可使用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喷

洒，晾干后使用。

7.3 厨房卫生

7.3.1 确保餐饮具，盛装直接入口食品容器严格清洗消毒后使用，并在保洁柜存，提倡采用完全浸泡

在水中煮沸 10min 以上消毒方法。

7.3.2 其他使用的食品加工工具、盛放食品的器皿在每次工作结束后及时清洗消毒。

7.3.3 对厨余垃圾要尽可能使用加盖式垃圾桶并使用垃圾袋，按照垃圾分类处置要求进行分类处置，

当日垃圾需及时清理。

7.3.4 厨房每日开店前和闭店后，应进行一次全面消毒。

8 消杀要求

餐饮企业复市营业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宜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消杀服务公司上门，对经营场所（包

括：就餐场所、后厨、食品原料仓库等）进行一次彻底消杀，同时要保障食品安全。特别要加强对蟑螂、

老鼠的消杀，做到现场无异味、无蚊蝇、无蟑螂、无鼠迹。

餐饮企业正常经营期间消杀要求见表2，餐饮企业消杀记录表（见附录C）。

表2 餐饮企业正常经营期间消杀要求

消杀项目 时间 频次 方法 消杀范围

灭蚊灭蟑螂
11 月-3 月 2次/月 空间喷雾

餐厅、厨房（含员工

食堂）、通道、公共

卫生间、排水道

4月-10 月 1 次/周 空间喷雾

灭鼠 12 个月 1次/月

2 月、9 月使用高效低毒灭鼠剂，其

余月份使用长效低毒灭鼠剂；不适

用灭鼠剂的地方放置粘鼠板和点放

杀蟑胶饵

注：1、餐饮企业外围每月进行 1次灭鼠；

2、餐饮企业每次消杀时间在闭店后进行，由专人负责。

9 安全生产保障

9.1 排油烟系统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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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厨房的油烟管道中的油长期积累，形成油垢。如果长期不生产，油垢会倒流，容易产生高

风险火灾隐患，因此复市营业前必须做好油烟管道、排烟罩、风轮、排烟风机、油烟净化器等设施彻底

清洗工作。疫情结束之前，日常清洗的频次应参照此 T/MSXH-018-2019 标准执行。餐饮企业排油烟系统

清洗验收表（见附录 D）。

9.2 设备设施维保

9.2.1 餐饮企业复市营业前必须做好电路、冷冻冷藏、保鲜设备及其他设备设施的维保工作。同时定

期（每周）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并确保清洁卫生。餐饮企业设备设施维保表（见附录 E）。

9.2.2 各种设备设施在使用时必须遵循正确的操作方法，严格按使用说明书，所规定的操作、保养、

维修要求进行。不得违章操作或超负荷使用。

10 食品安全

餐饮企业必须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 第12号）的各项要求，负责对食品原料和添加剂等采购进货进行查验，规范餐具

消毒流程，监督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检查环境卫生，处置餐厨垃圾并做好各项登记等工作。

10.1 食材管理

10.1.1 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质并在疫情期间允许经营的供货商采购原材料，严格执行食材进货查验。

10.1.2 落实采购各环节索票索证制度并存档记录，尤其是对肉及肉制品做好索证索票工作，不采购、

不使用病死、毒死及死因不明的禽畜动物肉类及肉制品。

10.1.3 禁止经营、贮存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不采购、使用需现场宰杀的活禽畜动物，不使用病

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动物。

10.1.4 食品、非食品、食品相关产品、化学品，要分开存放，放在不同的区域。干货产品要隔墙离地

10 公分存放。散装食品拆包装以后，要留存产品原始包装信息，确保做到可追溯。

10.1.5 食物成品、半成品和原材料分开存放。如需冷藏或冷冻储存的，尽量储存在不同的制冷设备中，

如条件所限，成品和半成品需放在同一制冷设备中的，尽量由上往下依次存放蔬菜、海鲜、畜肉类（猪

牛羊）制品及禽肉类(鸡鸭鹅)制品，鸡鸭鹅类制品要放在最底层，并确保不要有交叉污染。

10.1.6 冷藏食品在 0～8℃储存，冷冻食品在-15℃以下储存，或依据食品规定储存条件储存。按照先

进先出的原则，加强对原材料的常温、冷藏、冷冻储存环节管理，确保原材料保持新鲜；坚持通过覆盖

储存(如使用保鲜膜等方式)防止食材交叉污染。

10.2 加工管理

餐饮企业应当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 第12号的各项要

求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不同类型的食品原料要分开储存、分开加工；

10.2.1 做到加工工具分开。将刀具分开，盛放食品的容器分开，确保海鲜类、肉类、蔬菜使用不同的

工具器皿进行加工储存，避免交叉污染。

10.2.2 对食品原材料如海鲜类、肉类、蔬菜进行分池清洗，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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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菜品需烧熟煮透，烹调制作菜品时的中心温度应达到 70℃及以上。对于需要再次加热食用的

菜品，加热时中心温度达到 70℃及以上。

10.2.4 制作外卖食品时应在厨房内装盒完毕，并确保冷菜保温在 8℃以下，热菜保温在 60℃以上。

10.3 配送管理

10.3.1 餐饮企业可尽量通过线上开展外卖配送服务，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以外卖配送方式为消

费者提供就餐服务。

10.3.2 外卖送餐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佩戴口罩。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配送食品进行封签，建议增加

外卖信息追溯卡标明制作人、装餐人和送餐人姓名和体温状况，保障运输存储过程安全。外卖送餐容器

应清洁、完好，每日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

10.3.3 食品包装材料应安全卫生，直接接触食品的塑料容器或塑料制一次性使用餐盒，必须符合 GB

4806.7-2016 的要求。

10.3.4 坚决杜绝野生动物制作餐品的配送；地方政府有关于野味食材举报相关规定的，要严格按照当

地政策法规执行。

11 服务提供

11.1 餐饮企业在用餐场所的显示屏显示或明显位置张贴公告和防护知识海报，正确宣传引导告知所有

进店顾客需配合和注意事项，同时，必须做好疫情防控宣传，不信谣、不传谣，做到宣传告知到位。

11.2 增加打包服务外卖服务，增加外卖窗口。

11.3 有关部门宣布疫情解除后，本指引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相关部分自行终止执行。

11.4 相关行业协会依据本标准加强对餐饮企业督促指导，确保疫情防控、消杀、设备设施维保、食品

安全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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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餐饮企业复工人员信息表

餐饮企业复工人员信息表格式见表A.1。

表A.1 餐饮企业复工人员信息表

一、人员基本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体 温

企业名称 从业岗位

户籍住址

现住地址

二、近期本人出行信息

外地出行：□是 □否

出行时间： 月 日— 月 日 出行地点： 交通工具：

出行时间： 月 日— 月 日 出行地点： 交通工具：

三、近期本人外地返回隔离情况（非外地返回人员不必填写）

隔离方式：□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隔离时间： 天；隔离时间： 月 日— 月 日

四、近期本人身体健康状况

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出现发热、咳嗽、畏寒乏力等症状

五、其他情况说明

承诺人签字：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近期为从填表之日起计算之前的24天。

2、本表应由复工人员亲自填写。

3、本人承诺以上填报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MSXH-019-2020

8

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餐饮企业复工人员个人承诺书

新型冠状病毒防护个人承诺书见示例B.1。

B.1餐饮企业复工人员个人承诺书

本人承诺上班前 14 天内未去过疫区，本人及其生活密切接触者：未与疫区人员有密切接触，未出

现身体异常状况，也未患有其他传染性疾病，并已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防护要求进行了防护。本人承

诺上报信息均真实有效，如有隐瞒，一切责任皆由本人承担，与公司无关。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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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餐饮企业消杀记录表

餐饮企业消杀记录表格式见C.1。

C.1 餐饮企业消杀记录表

企业名称 地址

联系人 手机号

消杀公司 地址

日期 消杀场所 消杀药物 消杀方式 消杀人 验收人

说明：餐饮企业应按格式自行添加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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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餐饮企业排油烟系统清洗验收表

餐饮企业排油烟系统清洗验收表格式见D.1。

D.1 餐饮企业排油烟系统清洗验收表

客户企业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清洗公司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清洗项目  排烟罩  滤油板  风轮  垂直烟道  水平烟道  排烟风机  油烟净化器

清洗时间 年_____ 月_____日至年_____ 月_____日

清洗图片记录

清洗前 清洗后

排烟罩

滤油板

风轮

垂直烟道

水平烟道

排烟风机

油烟净化器

竣工验收结果

清洗项目： 完成  未完成

清洗质量： 满意  不满意

服务态度： 满意  不满意

人员素质： 满意  不满意

验收结果：： 合格 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建议

1.

2.

现场清洗场所负责人签字： 现场清洗负责人签字：

说明：此表未载明的项目和内容，清洗企业应按格式自行添加填写；

请在表中：“ ”处用“√”表示。此表一式两份，签字后，双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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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餐饮企业设备设施维保工作表

餐饮企业设备设施维保工作表见E.1。

E.1 餐饮企业设备设施维保工作表

企业名称 地址

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

设备名称 维护内容 保养内容 执行组 追踪人

电路

空调系统

锅炉系统

监控系统

供水系统

冷冻、冷藏

厨房设备

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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